


	附件4

	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专家评标考核评价表
（行政监督部门）

	招标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招标人
	
	招标代理机构
	

	评标地点
	
	评标开始时间
	
	评标结束时间
	

	评标专家姓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考核评价指标
	评标前不认真阅读招标文件的；
	电子评标过程中因不能熟练操作计算机而影响正常评标的；
	评标工作出现错误，复核时已纠错的；
	评标过程中催促其他评标专家评审的；
	不遵守评标现场秩序，从事与评标工作无关事项的；
	敷衍塞责随意评标，故意拖延评标时间的；
	不遵守评标纪律，影响评标工作正常进行的；
	未对判定为否决投标或者无效报价的理由和依据作出详细、具体说明的；
	未认真填写或者未完整提交评标报告，或者拒绝在评标报告签字（签章），且无书面陈述理由的；
	不客观、公正履行评标专家职责，且未对评标结果造成实质影响的；
	评标专家个人技术标打分最高分与最低分分差偏离技术标总分值10%以上，且不能做出书面合理说明的；
	应当回避而未回避，且未对评标结果造成实质影响的；
	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或者对依法应当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且未对评标结果造成实质影响的；
	擅自复制或者以其他方式将其评标过程中接触的资料带离评标现场的；
	不能独立进行评审，抄袭其他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评审意见的；

	应扣分值
	3分
	3分
	3分
	5分
	5分
	5分
	5分
	5分
	5分
	5分
	5分
	10分
	10分
	10分
	10分

	所扣分值
	
	
	
	
	
	
	
	
	
	
	
	
	
	
	

	总扣分
	

	备注
	

	注：此表只记录扣分情况。序号第11项考核评价指标，应根据不同类型的招标项目调整为勘察纲要及设计方案评分、监理大纲评分、承包人建议书评分和承包人实                      施方案评分等。

	考评人员（签名）：
	
	
	所在单位：
	
	
	
	
	考评时间：
	




	续表
	
	
	
	
	
	
	
	
	
	
	
	
	
	
	

	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专家评标考核评价表
（行政监督部门）

	招标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招标人
	
	招标代理机构
	

	评标地点
	
	评标开始时间
	
	评标结束时间
	

	评标专家姓名
	

	序号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考核评价指标
	获悉被邀参与项目评标后，透露本人参与项目评标信息的；
	评标过程中发现或者应当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未及时向行政监督部门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
	因评标专家自身原因，导致2次以上评标复议的；
	索取不合理评标酬劳，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谋取额外酬劳或者其他好处的；
	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代替评标的；
	应当回避而未回避，影响中标结果的；
	评标期间擅离职守的；
	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或者对依法应当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证实评标工作存在明显错误，影响中标结果的；
	向招标人征询确定中标人的意向或者接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明示或者暗示提出的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的要求的；
	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发表倾向性或诱导性意见，授意其他评标委员会成员给特定单位打高分或者低分的；
	暗示或者诱导投标人作出澄清、说明或者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的；
	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
	评标专家在QQ群、微信群等网络群组中有明示或者暗示参与评标信息，被投诉举报查实的；
	规定时限内拒不履行配合或者不认真答复招标人询问、异议或者行政监督部门的调查、投诉处理等工作的；
	其他不客观、不公正履行评标专家职责的。

	应扣分值
	10分
	10分
	10分
	10分
	20分
	20分
	20分
	20分
	20分
	20分
	20分
	20分
	20分
	20分
	3-20分

	所扣分值
	
	
	
	
	
	
	
	
	
	
	
	
	
	
	

	总扣分
	

	备注
	

	注：此表只记录扣分情况。序号第19项考核评价指标，与评标考核评价表（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机构）第11项考核评价指标不重复扣分。

	考评人员（签名）
	
	所在单位：
	
	
	
	
	考评时间：
	







	续表

	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专家评标考核评价表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机构）

	招标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招标人
	
	招标代理机构
	

	评标地点
	
	评标开始时间
	
	评标结束时间
	

	评标专家姓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考核评价指标
	参加评标迟到30分钟以下的；
	参加评标迟到30分钟以上，事先请假说明原因的；
	参加评标迟到30分钟以上，且未与网络抽取终端联系或者主动放弃评标工作，直接被取消该项目评标资格的；
	未按规定存放手机、电脑等通讯介质的；
	参加评标活动，不配合工作人员进行身份核验，不服从评标现场管理的；
	携带通讯介质进入评标区域的；
	在评标公共区域谈论项目相关情况的；
	将项目评标信息与本项目无关人员交流的；
	擅自进入与评标项目无关评标室的；
	携带通讯介质进入评标区域，且利用通讯介质对外联络的；
	索取不合理评标酬劳，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谋取额外酬劳或者其他好处的；
	其他不遵守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规定的行为的。

	应扣分值
	3分
	4分
	5分
	5分
	5分
	5分
	5分
	5分
	5分
	10分
	10分
	3－10分

	扣分情况
	
	
	
	
	
	
	
	
	
	
	
	

	总扣分
	

	备注
	

	注：此表只记录扣分情况。序号第11项考核评价指标，与评标考核评价表（行政监督部门）第19项考核评价指标不重复扣分。

	考评人员（签名）：
	
	所在单位：
	
	
	
	考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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